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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 

执行主任的报告 

内容提要 

本文件中提供了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八届会

议决定选择环境署担任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主办机构事宜相关的背景

资料。  

  

                                                           
*      文件 UNEP/GC.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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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理事会不妨考虑根据执行主任建议的大致措辞通过一项决定。所建议的决
定将另行提交常驻代表委员会，以便利其进行起草决定草案的工作。 

 二、 背景情况 

2. 用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在经济上可行的各种选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能否开发和广泛传播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使社会得以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
的现有和目前尚未商业化的技术、以及能否使之商业化。在此问题上，技术方
面的问题一直处于各方在政府间层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前沿。技术转让正
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所在。不但对于缓解气候变化的
工作而言是如此——因为现行技术的使用往往正是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
而且也有益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因为人类社会通常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
技术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后果。然而，如果没有充足的投资资
本，便无法找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技术办法。同信息、法规和能力的匮乏一
样，资本短缺也是此方面需要加以克服的障碍之一。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其第十三届会议上核可了《巴厘行
动计划》，其中要求：“建立各种机制和采用更有效的办法来消除妨碍向发展
中国家缔约方提供用以扩大技术开发和转让规模的资金和其他刺激措施的障
碍，以期帮助它们更方便地获得可负担得起的环保技术。” 

4. 缔约方大会在其第十六届会议的第 1/CP.16 号决定中建立了一个技术机
制，由一个政策性机构——技术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执行机构——气候技术中心
和网络构成，其各项职能在该项决定的第 123 段中作了详尽阐述。  

5. 缔约方大会在其第十七届会议上核可了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职权范围
（决定 2/CP.17，附件七) ，并制定了用于评价和选择这一中心的主办机构的相
关标准和程序（同上，第 136-137 段和附件八）。其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秘书处又于 2012 年 1 月邀请各方就此提交其提议。由环境署牵头的一个
机构和组织联合集团对此作出了反应——这一联合集团囊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以及分别设于设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 11 个主要科学和技术组织。 

6. 依照缔约方大会在决定 2/CP.17 中所确立的程序，从技术执行委员会成员
中遴选出来的一个评价小组——由三名来自附件一缔约方和三名来自非附件一
缔约方的成员构成，审查并评价了所收到的提议，最后认定由环境署牵头的联
合集团所提交的提议名列前茅。环境署执行主任向常驻代表委员会通报了这些
情况进展，包括在其分别提交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举行的常驻代表委员会第
120 次会议和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举行的第 121 次会议的报告中。 

7.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事项附属机构在其 2012 年 5 月的第三十六
届会议上核可了上述评价小组提出的建议，并请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着手
就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东道机构协定与环境署展开讨论。环境署秘书处与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随后进行了磋商，共同商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大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其担任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主办机构问题
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在此基础上，缔约方大会在其第[  ]CP.18 号决定中正
式选择环境署担任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主办机构，任期初步定五年，并授权
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的执行秘书与环境署最后做出相关的东道机构安排。 

 
   

 


